关于做好2024-2025学年先进班集体、先进学生组织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积极挖掘并培育先进典型和示范群体，引导广大学生牢固树立集体荣誉意识，营造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校园风尚，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先进集体评审办法》（立信会计金融学〔2025〕23号）等文件要求，现开展2024-2025学年先进班集体、先进学生组织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我校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组成、组建时间达一年以上的班级和学生组织。其中，学生组织成员人数应不少于10人。

二、评选条件

除满足立信会计金融学〔2025〕23号文件第五条基本条件外，还应符合以下具体评选条件：
（一）先进班集体

1.班级班风醇厚、学风优良，整体学业成绩优秀，课程成绩及格率达80%以上，且在同一评优学年内已获评“优良学风班”或“诚信先锋班”。在安全卫生检查中，班级宿舍均达到合格标准，且至少有1个宿舍获评“文明示范宿舍”。

2.班级同学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理或处分情况。

注：“班级课程成绩及格率”查询路径：辅导员登录教务系统，课程成绩-统计报表-每学期成绩-班级成绩-学年学期（2024-2025学年第1学期、2024-2025学年第2学期）-名称（输入班级名称）-查询-点击班级名称-测算（课程成绩60分以上的学生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比例，两学期均值）
（二）先进学生组织
聚焦当代大学生成长需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获得市级以上荣誉奖项，或其先进事迹在校外主流媒体平台获得广泛报道。

三、评选名额

（一）先进班集体

先进班集体评审名额不超过15个。学院学生总人数超过3000人，推荐班级名额一般不超过3个；学院学生总人数超过2000人，推荐班级名额一般不超过2个；学院学生总人数在2000人以下，推荐班级名额一般不超过1个。

（二）先进学生组织
先进学生组织评选名额不超过15个。
四、评审程序
（一）班集体申报

1．符合条件的班级，由学生负责人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先进班集体申请表》（附件2）（表格一页打印，不得变更表格样式）。

2.申报先进班集体的学生负责人，根据不同校区分别到宿舍服务管理中心审核班级宿舍安全卫生检查是否均达到合格标准，具体操作如下：

上川路校区：请携带申请表至新苑4号115宿舍服务管理中心办公室，查询班级宿舍安全卫生检查分数，全部合格的，宿舍服务管理中心盖章。

文翔路校区：携带申请表至14号楼102宿舍服务管理中心办公室，查询班级宿舍安全卫生检查分数，全部合格的，宿舍服务管理中心盖章。

3.完成宿舍服务管理中心审核后，将《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先进班集体申请表》提交至辅导员。按照评选名额，学院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评审小组对申报资格进行初审，研究产生初步推荐名单，经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以学院为单位报至学生处。

（二）学生组织申报

符合条件的学生组织，由学生负责人填写《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先进学生组织申请表》（附件3）（表格一页打印，不得变更表格样式）。

经学生组织管理部门对申报资格进行初审，研究产生初步推荐名单，经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至学生处。

（三）学校审核评定

学生处将针对报送的班集体、学生组织材料进行复审，结果由校学生资助与评优评奖领导小组审议，审议通过后，在学校层面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发布表彰决定并颁发荣誉证书。

五、其他说明

1.上一年度获得过同一荣誉称号的学生集体，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

2.在评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不当行为的，一经核实，取消所获荣誉，收回已发放的证书。情节严重者，按学校有关规定予以处分。

六、材料报送
请各学院、学生组织管理部门于1月12日中午12:00前，将纸质版公示材料（加盖学院或学生组织管理部门公章）、申请表和支撑材料交至学生处，并将电子版汇总表（附件4）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戴老师            电话：33935419

地址：上川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218室

邮箱：student218@163.com

附件：1.《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生先进集体评审办法》（立信会计金融学〔2025〕23号）

2.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先进班集体申请表

3.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先进学生组织申请表
4.2024-2025学年先进集体申报汇总表（先进班集体、先进学生组织）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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